Lessing, Gotthold Ephraim 勒新（1729～81） 現代德國戲劇的先驅，同時是他那一代最創新的宗教思想家；他的思想影響深遠，有很多人為他作註釋的工夫，而詮釋的結果又常彼此矛盾。
　　勒新企圖尋找一個神學據點，以避開他那一代惟理主義和正統主義的死角，可惜他的努力收效不大，其思想若不是某種隱祕的理性主義，就只是為當代正統主義之非理性思想，提供同性質的另類選擇。我們起碼可以提供兩項理由來解釋這種表面的矛盾︰第一，勒新的作品過於隱晦，不容易明白；第二，他從不為自己主要的思想建立一個條理分明的系統。我們可以用勒新對宗教的解釋來解釋︰人只能按著精意而不是字義來明白他。
　　勒新的思想其實有某種固定之特性，那就是一組圍繞著宗教的問題︰什麼叫宗教真理？怎樣才能明白它們？勒新提出好幾種答案來解釋宗教與歷史的關係，下列數點是最重要的︰1.聖經，包括它的歷史記錄，都可以用批判法來研究；他曾在1774～8年間為來馬魯斯（H. S. Reimarus, 1694～1768，德哲學家，否認神蹟，認為只能用理性解釋宗教）的作品（Wolfenbu/ttel Fragments）辯護。來馬魯斯攻擊傳統教會的釋經法，勒新則認為來馬魯斯對聖經的解釋方法是正確的。2.真宗教比它的文字記錄更早，它讓人有屬靈的標準來評估文字的力量，故此宗教信仰的真偽並不是由宗教文獻來定規的。3.歷史的見證在技術上來說是不確定的︰意思是，就算此記錄是最可靠的，也不能令人絕對信服；故此它的可信性不能建立宗教的權威。4.從邏輯上說，歷史真理與「理性必須的真理」屬不同的層次。前者是偶發的（舉例，某一事件可能不會發生）；但後者卻是必須的（我們不能設想與之相反的情況）。5.歷史是一過程，宗教真理和人對它的了解，會隨著歷史進程而改變。我們可以把啟示看成是整個人類受教育的過程，因此人類有可能至終不須倚仗早期不全的認知方法，來認識道德與宗教的真理。
　　當然，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這些命題；再者，上述抽象的撮述，對原作者那種流暢和頗具啟迪的作品是不公平的。但值得指出的是，勒新似乎認為正統主義的宗教基礎是完全不真實的，而惟理主義又無能開創新境。我們不容易估量勒新思想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，但他處理信仰與歷史的方法，至今仍受人重視。勒新說，尋找真理比擁有真理更為可取，此語很能顯示他這人和他的思想︰後人從他獲益至多的，也許是他努力不懈的榜樣，多於他獲致的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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